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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3_95_E8_AE_B2_E4_c36_51399.htm 一、个人合伙的概念在

我国现行民商立法上，合伙包括个人合伙、法人合伙与合伙

企业。本节重点介绍个人合伙 。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

个人合伙(以下简称合伙)是指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按照协议，

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共同经营，共同劳动。二、

合伙人出资和合伙财产(一)合伙人出资合伙人出资是合伙进

行业务活动的物质基础。《民法通则》第30条规定，合伙人

可以出资金和实物，也可以提供技术等。在有些国家和地区

还可以是提供劳务和商业信誉。合伙人出资的义务，应在合

同中明确规定。合伙人的出资数额不一定相等，出资的种类

也不一定相同，但都须将出资按其价值折为若干股份。在合

伙关系中，股份表示了合伙人对合伙财产应享有的份额，决

定了合伙人之间分配收益和分担债务的比例。同时，各合伙

人的出资数额又构成了全体合伙人的出资总额，它往往能够

显示合伙的经济实力和经营规模，关系到合伙在进行民事活

动时的资信声誉。我国《民法通则》对合伙人的最低出资数

额和全体合伙人的最低出资数额没有作出规定，所以，在合

伙合同中如实载明是很必要的。(二)合伙财产1.合伙财产的构

成。合伙财产的构成不仅对合伙的债权人或合伙的债务人关

系重大，而且对于合伙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十分重要。一般

来说，合伙财产是指合伙人为经营共同事业所构成的一切财

产、权利和利益，它既包括合伙人的最初出资(含出资请求

权)，以及用出资资金购买和以 其他方式取得的财产，也包括



在合伙的经营期间所取得的盈利和利息。2.合伙财产的法律

性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伙法一般规定，合伙财产为合伙

人共同共有财 产。【例如《日本民法典》第668条规定："各

合伙人的出资及其他合伙财产，属全体合伙人共有 。"我国台

湾地区民法第667条规定："各合伙人之出资，及其他合 伙财

产，为合伙人全体之公同共有。"】我国《民法通则》第32条

规定，"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

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这一规定没有明确"投

入的财产"的法律性质，它可以归出资个人所有，也可能构成

合伙人的共有财产，但无论哪一种情况均由合伙人统一管理

和使用。3.合伙人的财产份额。在合伙关系中，全体合伙人

应当作为一个整体共同管理和使用合伙财产，同时各合伙人

又要按其出资比例享有一定的财产份额。合伙的共有财产形

成后，合伙人的财产份额就决定其取得盈余和承担亏损的比

例，以及合伙终止时分割财产的比例，进而形成一种随合伙

经营状况会不断变动的财产权利和义务。此种财产份额与合

伙人身份密切联系在一起，并为相应的合伙人所有，不能任

意转让，不能任意扩大或缩小，一般情况下，合伙人的财产

份额在其出资时已经确定下来。三、合伙的债务承担合伙债

务，是指于合伙关系存续期间，合伙以其字号或全体合伙人

的名义，在与第三人发生 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所承担的债务。

承担合伙债务的主体是合伙，履行债务的担保或承担债务的

财产应以合伙的共有财产和各合伙人的个人财产为限。合伙

人都应以自己的全部财产承担 债务的清偿责任，即合伙人对

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同时依据《民法通则》第35条第2款 

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 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

向其他合伙人追偿。"可见，在我国，合伙人不仅要对合伙债 

务承担无限责任，而且在法律无其他规定的情况下，还要承

担连带责任。所谓合伙人的连带 责任，是指每一个合伙人均

负有清偿全部合伙债务的义务，合伙的债权人有权向任何一

个、 几个或全体合伙人提出履行债务的请求；当某个合伙人

履行了此项义务后，该合伙人有权要 求其他负有连带责任的

合伙人偿付其应当承担的份额。当合伙债务与合伙人个人债

务同时存在，必然涉及承担债务的顺序问题。《民法通则》

对此尚无规定，我们认为，应按照以下原则承担合伙债务：

合伙人的共有财产首先应用于偿还合伙 债务。偿还之后若有

剩余共有财产的，应根据各合伙人享有的份额进行分割，再

分别用于清 偿合伙人的个人债务；反之，合伙人的个人财产

首先应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偿还个人债务之 后若有剩余的再

用以偿还合伙债务。四、合伙的内部关系(一)合伙经营事务

的执行合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合伙人共同管理、共同经营。

合伙是在合伙人协商一致基础上建立的联合体，所以合伙人

对合伙的内部事务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民法通则》第34

条规定：" 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

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合伙人可以推 举负责人。合伙负责

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

二)合伙内部的损益分配合伙内部的损益分配，直接关系到各

合伙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其分配方法应当在合同中明确规定

。通常情况下，各合伙人应按其在合伙中出资份额的比例分

享盈利和分担亏损；在有合同约定时，应按约定的办法进行

分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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